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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免修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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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免修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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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姓  名  学  号  

学  院  专  业  

导  师  联系电话  

申请理由：请在符合条件的位置打“√”： 

 1．录取当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英语成绩 68 分及以上； 

 2．获全日制英语专业本科学位； 

 3．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 520 分及以上（取得成绩后 5 年内有效）； 

 4. TOEFL 新托福成绩 96 分及以上(满分 120 分）（取得成绩后 2 年内有效）； 

 5．IELTS 成绩 6.5 分及以上（取得成绩后 2 年内有效）。 

研究生所在学院 

审核意见： 

 

  审核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研究生处 

审核意见： 

 

审核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各学院汇总并审核相关材料，于入学后一周内将申请人的《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的

复印件统一交研究生处，逾期不再办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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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   _____学院（公章） 

 

序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申请免修理由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注：“申请免修理由”填写《申请表》中申请条件的对应代码 1-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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